
昌吉州公共机构节能监察执法文书

节 能 监 察 报 告

编 号：B202301001JCBG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第十二条、《公共机构节能条

例》第三十五条，我们于 2024 年 7 月 12 日至2024 年 7 月 12 日，

对 呼图壁县人民医院 进行了监察。

本次监察的主要内容是：监察被监察单位的能源消耗定额情况，

节能目标、各项能源管理制度建立和落实情况，能源消耗统计情况，

用能系统运行及设备淘汰情况，节能设备标识和使用情况以及节能宣

传教育培训情况等。

本次监察的主要依据是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第十二条、

《公共机构节能条例》第三十五条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<公共机构

节能条例>办法》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机构节能监察 工作手册

（2023版）》等。

经监察：1、通过查阅被监察单位 2023 年上报管理平台数据，用

电发票，耗水发票，用气发票，车辆燃油明细账以及其他相关数据资

料，经过核查核算，对比《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标准》DB65/T4343-2021

得出被监察单位人均综合能耗指标达到约束值，单位建筑面积非供暖

电耗达到基准值，单位建筑面积非供暖其他能耗指标达到约束值。

2、现场查看被监察单位配置有一级二级三级计量电表；配置有

一级计量的水表，暂无二级分区计量的水表；未建立清晰的计量器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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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账。建立有固定资产办公用能设备清单，暂未建立重点用能设备清

单；被监察单位暂未建立有车队出车情况统计表，包括用油和行驶里

程数据；建立了用电、用水月度统计台账，但用天然气、用油月度统

计不规范。

3、被监察单位暂未开展能源审计，也无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

评估和审查相关事项；4 台消防水泵电机（Y2-180M-2）、4 台供暖循

环水泵拖动电机（Y2-80M1-2）和 1 台给水泵拖动电机（Y2-90S-2）

均属于《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（产品）淘汰目录（第三批）》中的淘

汰设备。

4、被监察单位除空调设备和消防水泵有能效标识之外，其他产

品无能效标识。大部分灯具为 LED 节能型灯具，部分水龙头为非节能

型水龙头。

5、被监察单位建立了能源管理制度、能源统计制度、计量管理

制度，但能源管理制度职责划分不清晰。建议被监察单位完善能源资

源成本管理制度、能耗定额管理制度、能源资源管理目标、节能奖惩

制度、节能宣传培训制度、年度节约能源资源工作总结等相关节能制

度，并在日常工作中把各项管理制度落实到位。

建议：1、加强组织领导和节能管理工作，切实落实各项能源管

理制度进而达成节能目标责任。按照《公共机构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

管理要求》（GB/T29149-2012）要求，完善用电、用水各级计量器具

配备，加强用能计量器具和用能设备清单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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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完善用天然气、用油月度统计，加强能源利用状况分析，找

出用能薄弱点，提高节能潜力。

3、将属于《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（产品）淘汰目录（第三批）》

中的淘汰设备替换为高能效用能设备，水龙头全部采用感应型节水型。

4、加大节能降耗宣传教育，积极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。

5、安装用能用水在线能耗监测系统，加强本单位的能源资源管

理能力，提升能源资源计量水平，为实时挖掘节能潜力做好基础工作。

监察组组长： 昌吉州机关事务管理局

成 员： 伍涛、王胜彪

监察组组长签名：

2024年 7月 12日

共 3 页第 3 页


